
 

 
 
 
 

    为节省经费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请各代表携带文件到会，不索取更多副本。 

 

联 合 国 EP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Distr. 
LIMITED 
 
UNEP/Ozl.Pro/ExCom/43/59 
29 June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 
2004 年 7 月 5 日至 9 日，日内瓦 
 
 
 

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根据第 42/48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本说明是向执行委员会通报根据第 42/48 号决定迄已采取的各项行动。 

首先，2004 年 6 月 15 日在阿根廷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与克劳斯·特普费尔

博士举行了会晤。 

向特普费尔博士提供了作为本文件附件一的信函的副本，并向其征求了对与任命多

边基金秘书处主任的进程有关的修订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意见和反馈。特普费尔博士表

示他将对信函作出书面答复。 

特普费尔博士在会晤中表示，他同联合国秘书长讨论了此事。他还表示，多边基金

是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因此，联合国有关人事选择的规则适用于基金。 

根据联合国的规则和条例，联合国秘书长在工作人员的任命方面具有专属权力。秘

书长可征求对将被任命的工作人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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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了联络。 

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了内容类似发给特普费尔博士的信函，副本抄送了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伊克巴尔·里扎先生、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罗斯玛丽·麦克雷利夫人和

国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博士（附件二）。 

麦克雷利夫人确认收到了信函，并表示将尽快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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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1800 McGill College Ave., 27th floor,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A 3J6  Tel.: (514) 282-1122 Fax: (514) 282 0068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执行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15 日 
 
 
肯尼亚内罗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克劳斯·特普费尔博士 

 
 
阁下， 
 
 我谨提及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及其执行委员会。 
 
 我谨以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就缔约方第二次会议

所核准的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特别是第 10（k）段，致此函给你。第 10（k）段规定： 
 

“ 提出基金秘书处主任人选，由环境署执行主任任命；秘书处主任将在执行委员会

督导下工作并向其报告” 

 
在 2003 年 11 月举行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

上，各缔约方在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当时主席的报告的同时，除其他外还在第 XV/48 号决定

中决定： 
 

“决定在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上考虑修订执行委员会职权规定有关提名和委任主任

的条款，同时考虑本决定附件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建议； 

“请执行委员会与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就这一事项进行磋商

并向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作出汇报。” 

附件（上述决定的附件）：增列对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10(k)段的下列理解：

“执行委员会应拟定一份有资格的最后候选人名单，并附上其建议，供秘书长从中

作出最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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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后，在 2004 年 3 月举行的第四十二次会议上，决

定请主席代表执行委员会同联合国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厅

及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就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此事所涉相关法律和行政问题进行协

商，并向委员会今后的一次会议作出报告。 
 
 根据上述决定，我现在征求你的意见，特别是你对第 XV/48 号决定附件所提修订执

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提议是否没有违反联合国关于任命高级职员的规定的意见。 
 

我对你提供看法表示感谢，并欢迎有机会同你尽早举行讨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 

Marcia Levaggi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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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1800 McGill College Ave., 27th floor,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A 3J6  Tel.: (514) 282-1122 Fax: (514) 282 0068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执行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15 日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 

 
 
阁下， 
 
 我谨提及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及其执行委员会。 
 
 我谨以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就缔约方第二次会议

所核准的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特别是第 10（k）段，致此函给你。第 10（k）段规定： 
 

“ 提出基金秘书处主任人选，由环境署执行主任任命；秘书处主任将在执行委员会

督导下工作并向其报告” 

 
在 2003 年 11 月举行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

上，各缔约方在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当时主席的报告的同时，除其他外还在第 XV/48 号决定

中决定： 
 

“决定在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上考虑修订执行委员会职权规定有关提名和委任主任

的条款，同时考虑本决定附件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建议； 

“请执行委员会与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就这一事项进行磋商

并向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作出汇报。” 

附件（上述决定的附件）：增列对执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10(k)段的下列理解：

“执行委员会应拟定一份有资格的最后候选人名单，并附上其建议，供秘书长从中

作出最后选择。” 

 

 



  
－ 2 － 

 
执行委员会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后，在 2004 年 3 月举行的第四十二次会议上，决

定请主席代表执行委员会同联合国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厅

及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就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此事所涉相关法律和行政问题进行协

商，并向委员会今后的一次会议作出报告。 
 
 根据上述决定，我现在征求你的意见，特别是你对第 XV/48 号决定附件所提修订执

行委员会职权范围的提议是否没有违反联合国关于任命高级职员的规定的意见。 
 

我对你和此函的抄送者提供看法表示感谢，并欢迎有机会同你的办公室或纽约的其

他有关人员尽早举行讨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 

Marcia Rosa Levaggi 

 
 
 
抄送：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伊克巴尔·里扎先生 

 联合国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罗斯玛丽·麦克雷利女士 

 联合国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博士 

 


